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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

     發稿日期：109年4月23日     

          發稿單位：法官兼副發言人 

          聯  絡  人：法官    程怡怡 

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2-28333822＃406 編號：109-014 

本院受理原告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國家通訊傳播委

員會間廣播電視法事件（108年度訴更一字第66號），審理結

果判決原告敗訴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判決主文要旨：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二、事實概要: 

原告原獲核發18紙無線廣播執照〔其中8紙執照前經被告以民國

99年換照處分核發，包括音樂網及寶島網（下合稱「兩網」）使用的

頻率（合稱「系爭頻率」）；另10紙執照則經被告以同日另函核發〕，

有效期間均自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6月30日止。原告於104年12月30

日向被告申請換發無線廣播執照。經被告以原處分許可換發無線廣播

執照，有效期間自105年7月1日起至114年6月30日止，並附加保留廢

止權的附款以：基於廣播電視法第8條有關電臺應依電波頻率的分

配、力求普遍均衡的規定，以及行政院核定的「第11梯次第1階段廣

播電臺釋照規劃」案（下稱「第11梯第1階釋照規劃案」），原告配合

執行「遏制匪播」政策所使用的「兩網」頻率，於客家委員會（下稱

「客委會」）或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下稱「原民會」，並與客委會合稱

「兩會」）完成全國性廣播電臺規劃，依法申請並獲核配兩網現用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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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，被告通知原告繳回系爭頻率時，原告應配合停止播送且無條件繳

回所使用的系爭頻率，不得請求補償；被告保留得廢止本許可換發事

業執照所同意核配供原告兩網使用頻率部分等語（下稱「系爭附

款」）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判決： 先位聲明：原處

分的附款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。 備位聲明：1.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

銷。2.被告就原告換照申請案，應作成無附款的准予換照處分。經本

院前審以106年度訴字第748號判決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有關系爭頻率

及系爭附款部分均撤銷；被告就原告換照申請案，應依前審判決的法

律見解作成決定，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。兩造各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

訴，經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（下稱「發回判決」）：

前審判決關於備位聲明訴訟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，發回本院更為審

理；原告其餘上訴（先位聲明部分）駁回。因此，原告於前審所提先

位聲明訴訟及該訴訟費用部分，業經判決確定。但是，原告於本件審

理中，除於前審所提的課予義務訴訟（列為先位聲明）外，又追加提

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訴訟（列為備位聲明）。 

三、理由要旨： 

(一) 原告應提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訴訟： 

1.原告先位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： 

被告於原處分作成後，已於105年12月5日發函廢止原處分關於核

准原告使用系爭頻率的部分，並於同日發函將系爭頻率核配予財

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（下稱原文會）及客委會使用，

客委會及原文會亦已據以建置完成客家臺及原民臺後，開臺播音

及製播節目，且被告將系爭頻率核配予原文會及客委會的行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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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已發生形式存續力，而且客委會及原文會於獲配系爭頻率

後，如無消極事由，被告並無任意收回系爭頻率再核配予原告的

權限，否則將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，再基於無線廣播頻率物理上

的唯一性，原處分已經因為被告執行系爭附款，而無回復原狀的

可能。從而，原告先位提起課予義務訴訟，已經無法達成其獲得

無附款許可換照處分的目的，而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，應予判決駁

回。 

2.原告應續行確認原處分為違法訴訟： 

被告作成原處分後，已於105年12月5日廢止原處分關於核准原告

使用系爭頻率的部分，再於106年4月14日廢止原告兩網的換發執

照核准及電臺架設許可，並於同日換發廣播執照。因為被告作成

的後處分1及2、3，都是以原處分為前提，且原告就上述處分所

提起的行政訴訟，已經本院106年訴字第523號及107年訴字第241

號裁定，以本件爭訟結果為先決問題，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在

案。因此，原處分是否有如同原告所主張的違法事由，不但是上

述事件的先決問題，而且會影響原告有無向被告請求賠償其所受

損害的權益。可見原告對原處分是否違法，有即受確認判決的法

律上利益，則原告備位提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的訴訟，應屬正確

的訴訟類型。 

(二)被告作成原處分，並沒有基於顯然錯誤的基礎事實： 

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經認定原告是因政府實施「遏制匪播」

政策，經行政院於72、73年間核配系爭頻率執行任務，之後行政

院以93年9月6日函核定終止「遏制匪播」政策，並原則同意強制

原告歸還系爭頻率，行政院96年7月23日函更指示被告應於辦理

「第11梯次調頻廣播執照開放案」規劃中，「就現有空置調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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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、小功率，併同中廣音樂網及寶島網回收頻率，研議開放原則

與規劃方案，以利後續釋照作業」等語。其後，被告於102年7月

25日檢陳「第11梯第1階釋照規劃」草案，報經行政院以103年1

月20日核定函復原則同意，因此收回系爭頻率納入第11梯第1階

釋照規劃案內進行辦理，是行政院於96年間即已確定的政策，此

並經行政院秘書長107年9月4日復函予以確認。因此，被告作成

附加系爭附款的原處分，並沒有基於顯然錯誤的基礎事實。 

(三)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，並沒有違反實質平等原則： 

1.行政院72年間及76年間為實施「遏制匪播」任務核配電臺調頻頻

率，除原告的兩網外，尚有：警察廣播電臺、臺北廣播電臺、高

雄廣播電臺、復興廣播電臺、ICRT等，其中 ICRT在「遏制匪

播」政策前已有頻率可供使用，在「遏制匪播」政策下，ICRT只

是配合移頻。之後行政院93年9月6日函，已經對因「遏制匪播」

政策終止而受影響的公、民營電臺處理方式，分別為不同的處理

規劃。被告於96年1月11日、96年2月16日委員會議決議，配合行

政院上述決策，終止「遏制匪播」任務一體適用於公、民營電

臺，但針對公、民營電臺的不同屬性而分別為不同的處置，將屬

於民營電臺的系爭頻率收回後釋出，將公營電臺的頻率朝轉型為

公廣集團方向推動（即調整他用）。又因被告的釋照規劃，是分

階段、分梯次逐一辦理，因此，被告基於其裁量權的正當行使，

自然也可以決定先收回民營電臺的頻率予以釋出，再循序處理公

營電臺頻率的轉型，原告並沒有請求被告必須一次收回所有公、

民營電臺的頻率再一次釋出或轉型的權利，原處分附加系爭付款

也沒有違反平等原則。 

2.依司法院釋字第364號解釋及廣播電視法第8條等規範意旨，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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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保障廣電自由，應對電波頻率的使用為「公平合理」的分配，

並力求「普遍均衡」，以避免被獨占或壟斷。被告基於此一重大

公益目的，審酌其他公營電臺，在終止「遏制匪播」政策後，尚

有各自的公共性或公益性的特定政策目的，而有繼續使用頻率的

正當性及必要性；ICRT在「遏制匪播」政策前原本就有頻率可供

使用，也沒有收回其頻率的正當性及合理性；而原告原本擁有音

樂網、寶島網、流行網等3個全區調頻網（FM）及新聞網、鄉親

網等2個全區調幅網（AM），為全國擁有最多全區網的民營廣播事

業，其擁有的無線電波頻率資源確實相對集中，且相較於其他跨

區性無線廣播電臺頻率數，原告使用達27個調幅頻率數及28個調

頻頻率數，占全國公民營跨區性無線廣播電臺使用的總頻率數比

例高達34.38%，占全國所有民營跨區性無線廣播電臺使用的總頻

率數比例更高達68.75%，為該類電臺之冠，且即使收回系爭頻

率，原告仍擁有3個全區網，占所有跨區性電臺頻率使用比例

26.57%，仍高居全國之冠等情形，為避免國家資源分配失衡加

劇，於檢討時採取上述分類，選擇將屬於民營電臺的原告所獲配

系爭頻率優先納入第11梯第1階釋照規劃案的釋出範圍內，與上

述重大公益目的的達成間，具備正當合理的關聯性，而屬正當的

差別待遇，並沒有違反實質平等原則。 

(四)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，也沒有侵害原告的信賴利益： 

電波頻率原本即為國家所有，系爭頻率既然是因為實施「遏制匪

播」政策，而核配予原告，則該核配處分的性質，類似於附加解

除條件或保留廢止權的行政處分，無論基於附款或委任的法理，

當「遏制匪播」的政策終止後，原核配的目的已不存在，主管機

關本來就可以收回系爭頻率；此外，原告於受配系爭頻率時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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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也可以預期未來一旦「遏制匪播」政策終止，就可能被要求繳

回系爭頻率。原告獲配系爭頻率所得預期的信賴利益，雖然具有

相當的財產價值，然而對於原告獲配系爭頻率的財產權保障，應

以其執行「遏制匪播」政策而獲核配系爭頻率及獲准換發執照繼

續營運兩網的期間為限，逾此範圍則不屬原告因獲配系爭頻率所

得預期的信賴利益，原告自不得據以主張財產權的存續保障。此

與經由通常程序獲得核發或換發廣播執照的廣播事業，享有依廣

播電視法第12條規定9年效期保障的期待利益，具有本質上的差

異。從而，「遏制匪播」政策終止後，被告於受理原告換發執照

的申請時，附加保留於兩會獲核配系爭頻率時，得廢止許可換發

執照關於系爭頻率部分的系爭附款，並沒有侵害原告因獲配系爭

頻率所得預期的信賴利益。 

(五)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的合法性判斷，與廣播電視法第8條、第5條

之1規定無關，而且也沒有違反上述規定： 

1.電波頻率原本即為國家所有，於「遏制匪播」政策終止後，原核

配系爭頻率的目的已不存在，被告原本就有收回系爭頻率的權

力，原告也有繳回的義務，此與被告收回系爭頻率後，要如何核

配及核配予何人，是不同的二件事。原告對於被告將系爭頻率核

配予他人的結果，縱有不服，應另行依法提起救濟。因此，另行

核配處分的適法性，不屬於本件的審判範圍，而且不會因為被告

於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，在系爭頻率核配予「他人」前從寬供原

告繼續使用，而有所不同。原告將二者予以不當聯結，把被告附

加保留原告兩網執照廢止權的適法性判斷，繫於被告另行核配系

爭頻率是否違反廣播電視法第8條、第5條之1規定，據以質疑原

處分的合法性，已不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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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況且，即使收回系爭頻率後，原告仍擁有3個全區網，占所有跨

區性電臺頻率使用比例26.57%，仍高居全國之冠，故收回系爭頻

率不但沒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8條規定，反而是落實該規定力求

電波頻率普遍均衡分配的意旨。此外，客委會依客家基本法第12

條前段規定所設立的客家臺，屬於「公營廣播事業」，本來就沒

有廣播電視法第5條之1第2項「黨政軍退出民營廣播電視事業」

條款的適用。原民會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

條例設立的原文會，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1項及財團法人

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

所設立的原民臺，雖屬於「民營廣播事業」，但其既然有上述特

別法的法源依據，自無違反「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」之可言。 

(六)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的合法性判斷，與比例原則無涉，而且也沒

有違反比例原則： 

1.被告基於其「組織法第1條之精神」、「鼓勵整併後提出申請、引

導產業升級」、「打破市場集中現況、重建廣播市場秩序」、「多階

段滾動式釋照、活化頻率增加近用」、「頻率普遍均衡分配、創造

群聚效應」、「回歸小功率電臺在地性、社區性之特色」及「促進

多元文化均衡發展」等政策目標，提出並經行政院原則同意的第

11梯第1階釋照規劃案的政策，是基於正當的目的。而且被告於

受理本件申請案時，考量「遏制匪播」政策已經終止，原告獲配

系爭頻率以執行「遏制匪播」任務的原因已不復存在，為配合上

述釋照規劃案的需要，將核配予原告的系爭頻率收回，以便連同

其他頻率一併依規劃釋出，故於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，符合處分

的目的，且具有正當合理的關聯。此外，原告也沒有要求被告一

定要窮盡所有可能，將所有閒置頻率核配完畢之後，才能收回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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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頻率的請求權或法理上的正當性。因此，被告作成原處分時附

加系爭附款，原本就不涉及比例原則的問題。 

2.況且，國內目前尚未使用的頻率，並不是如同原告所稱可輕易整

合出約7家的全區廣播網，可供設置客、原二臺使用，至於現行

廣播實務上的「聯播網」，只是多家電臺業者基於經營或行銷策

略而於部分節目或時段上進行合作，而且國內並無任何「聯播

網」的廣播涵蓋範圍可達到臺灣本島各地，自然無法與可覆蓋全

國的「全區網」相比。原告以現有閒置中、小功率頻率串聯組成

「聯播網」為由，據以主張被告收回可組成全區網的系爭頻率，

不是對原告侵害最小的手段，違反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原則等

語，亦非可採。 

(七)原處分附加系爭附款，更沒有違反99年訴願決定的拘束力： 

被告99年換照處分所附加的類似附款，雖遭行政院以99年訴願決

定撤銷，但是該訴願決定的拘束力，並不及於分屬不同事件的本

件申請及原處分。而且行政院已於103年1月20日原則同意被告所

提出的第11梯第1階釋照規劃案中「有關規劃釋出中、小功率及

全區網電臺執照」（包括將收回的系爭頻率予以釋出）部分，其

間，客委會及原民會亦各自陸續向被告提出3次（含修正版）成

立全國性客家廣播電臺及原住民廣播電臺的規劃評估報告，並經

被告於104年10月20日及105年4月28日向行政院函報客委會及原

民會申設全區網廣播電臺規劃案的工作進度，規劃案已漸趨成

熟。此外，明文保障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等傳播及媒體近用權的

原住民族基本法、客家基本法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

會設置條例等法源依據亦陸續完備。可見99年訴願決定後，迄至

原告提起本件申請時，事實及法律狀態均已有所變更。因此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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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基於原告提起本件申請時的事實及法律狀態，作成附加系爭附

款的原處分，並沒有違反99年訴願決定的拘束力。 

(八)綜上所述，被告針對原告的申請，作成附加系爭附款的原處分，

其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，均無違誤。原告先位請求撤銷訴願決定

及原處分，並判命被告應就其104年12月30日的換照申請，作成

無附款的准予換照處分部分，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，另備位請求確

認原處分為違法部分，則無理由，均應予駁回。 

四、判決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3日 

五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法官張國勳、法官梁哲瑋、法官楊坤樵 

（本判決得上訴）  

 

 

 


